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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屬草稿形式。當中所載的信息並不完整，及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本網上預覽資料集首頁 
「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A. 有關本公司的其他資料

1. 註冊成立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根據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公司。本公
司已於香港設有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15號置地廣場告羅士打大廈8樓，並根據香
港公司條例第XI部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九日在香港公司註冊處註冊。魏偉峰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
授權代表，在香港代表本公司接收傳票及通知。於香港接收傳票的地址與上文所載我們的香港主
要營業地點相同。

由於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故其營運須遵守開曼群島法例及其章程文件（包括大綱及
細則）。本公司章程文件若干部分及開曼群島公司法相關內容的概要載於本文件附錄五。

2. 本公司的股本變動

本公司於註冊成立日期的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每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1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已入賬列作繳足而配發及發行予Codan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而該公司在同日將相同的股份轉讓予項頡先生。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透過額外增設1,996,200,000股每股0.1港元的股份，本公司的法
定股本由380,000港元增加至200,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根據重組契約向賽晶BVI配發及發行按面值繳足股款入
賬的合共51,226,999股新股份。

3. 我們唯一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三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

根據我們唯一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透過額外增設
1,996,2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將本公司法定股本由380,000港元增加至200,000,000港
元。

4. 公司重組

本集團進行重組。有關詳情載於本文件「歷史與發展－重組」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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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屬公司的股本變動

我們的附屬公司詳情載於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以下載述於本文件刊發日期前兩年
內，我們附屬公司的股本變動：

(a) 江蘇賽晶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五日，江蘇賽晶於中國成立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為人
民幣50,000,000元。北京賽晶有權藉投資人民幣38,000,000元於江蘇賽晶而享有76%股本權
益，而無錫賽晶則有權藉投資人民幣12,000,000元於江蘇賽晶而享有24%股本權益。

(b) 嘉善變流技術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善變流技術於中國成立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
本為人民幣10,000,000元。於其成立時，嘉善賽晶有權藉投資人民幣6,500,000元於嘉善變
流技術而享有65%股本權益、瑞華贏有權藉投資人民幣2,000,000元於嘉善變流技術而享有
20%股本權益，以及上海麥迪兒有權投資人民幣1,500,000元於嘉善變流技術晶而享有15%

股本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嘉善賽晶與瑞華贏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據此，瑞華贏同意向
嘉善賽晶轉讓其於嘉善變流技術20%股權之權益，代價為嘉善賽晶根據嘉善變流技術之章
程細則向嘉善變流技術注入資本人民幣2,000,000元（即瑞華贏在該轉讓前須予以注入的資
本部分）。

(c) New Excel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New Excel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50,000美
元，分為50,000股每股面值1美元的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New Excel根據重組
契約向本公司配發及發行按面值繳足股款入賬的1股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三日按溢
價入賬列為繳足。

除上述者外，於緊接本文件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我們附屬公司的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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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們業務的其他資料

1. 重大合約概要

以下為本集團成員公司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已訂立且屬重大或可能屬重大的合約（並非在
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的合約）：

(a) 項頡先生、徐南屏先生及嘉善賽晶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十日的注資轉讓協議
（以中文）及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的注資轉讓補充協議（以中文），涉及項頡
向嘉善賽晶轉讓北京賽晶的90%股本權益，以及徐南屏先生向嘉善賽晶轉讓其餘10%

股本權益，總代價為人民幣1,905,200元；

(b) 上海朗之德協議；

(c) 終止協議（以中文），包括嘉善賽晶及北京賽晶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簽訂以終止獨
家服務協議的一項協議、嘉善賽晶、北京賽晶、項頡先生及徐南屏先生於二零一零年
七月一日簽訂以終止選擇權協議的一項協議，以及嘉善賽晶與項頡先生及徐南屏先生
各自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簽訂以終止質押協議的兩項協議；

(d) 嘉善賽晶與瑞華贏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訂立的股份轉讓協議，乃有關瑞華贏向嘉善
賽晶轉讓其於嘉善變流技術20%股權之權益，代價為嘉善賽晶根據嘉善變流技術的章
程細則向嘉善賽晶注入資本人民幣2,000,000元（即瑞華贏在該轉讓前須予以注入的資
本部分）；

(e) 首份九江轉讓協議；

(f) 第二份九江轉讓協議；

(g) 重組契約；

(h) 不競爭契據；

(i) 彌償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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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於中國的附屬公司資料

我們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詳情載述如下：

(a) 北京賽晶

成立日期： 二零零二年七月八日

年期： 十年（二零零二年七月八日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000,000元

股東： 嘉善賽晶(100%)

法律代表： 項頡先生

業務範疇： 不同產品及技術的貿易代理

(b) 嘉善賽晶

成立日期：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三日

年期： 五十年（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三日至二零五四年九月十二日）

性質： 外商獨資企業

投資總額： 20,000,000美元

註冊資本： 12,500,000美元

股東： 賽晶亞太(100%)

法律代表： 汪得利先生

業務範疇： 生產、銷售、研發電力電子元件及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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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無錫賽晶

成立日期： 二零零八年五月四日

年期： 五十年（二零零八年五月四日至二零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由台灣、香港及澳門法人全資擁有）

註冊資本： 20,000,000美元

實益股東： 賽晶亞太(100%)

法律代表： 項頡先生

業務範疇： 生產整套電力電容器、非晶質合金變壓器、用於直流變速
器的陽極飽和電抗器、用於交流電調頻調壓的牽引器及不
同產品和技術的貿易代理

(d) 天津賽晶

成立日期：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二日

年期： 二十年（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二日至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日）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5,000,000元

股東： 嘉善賽晶(100%)

法律代表： 龔任遠先生

業務範疇： 技術開發、技術顧問、技術轉讓、技術服務、零售及批發
環保機器、電子設備、新型淨水和污水處理設備，以及生
產環保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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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江蘇賽晶

成立日期：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五日

年期： 二十年（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五日至二零二八年十一月四日）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50,000,000元

股東： 北京賽晶(76%)、無錫賽晶(24%)

法律代表： 龔任遠先生

業務範疇： 生產及銷售整套電力電容器、非晶質合金變壓器、用於直
流變速器的陽極飽和電抗器、用於交流電調頻調壓的牽引
裝置，以及變流器

(f) 嘉善變流技術

成立日期：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

年期：
五十年（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二零六零年三月二十
八日）

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10,000,000元

股東： 嘉善賽晶(85%)及上海麥迪兒(15%)

法律代表： 項碩先生

業務範疇： 製造變壓器、整流器及電流傳感器、電容器及彼等的配套
設備、電力開關控制設備、電力電子元件及其他電力傳
輸、分配及控制設備，以及研發上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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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識產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註冊或申請註冊以下知識產權。

(a) 商標

(i)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於中國註冊以下商標：

商標 類別 申請編號 申請接納日期 申請人 申請地點

1 7, 9, 11, 12, 
37, 39, 40, 
42

301634544 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 公司 香港

2 9 7264261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無錫賽晶 中國

3 9 5754482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一日 北京賽晶 中國
4 9 8627394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北京賽晶 中國

5 11 8627415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北京賽晶 中國

(b) 專利

(i)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於中國獲授以下專利：

類型 專利說明 專利編號 有效期 登記人

實用新型 同時儲存冷熱水的
　儲存裝置

ZL200920095888.6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七日至
　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天津賽晶

(c) 域名

(i)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註冊以下域名：

域名 登記人 登記編號 屆滿日期

sunking-tech.com 北京賽晶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cpeg.cn 北京賽晶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cpeg.hk 北京賽晶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speg.com.cn 北京賽晶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九日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speg.hk 北京賽晶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九日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除上述者外，並無對本集團業務屬重大的其他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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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們董事、管理層及員工的其他資料

1. 服務協議詳情

我們各執行董事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為期三年。我們各執行董事有權享有基本薪酬。
下文載有應付我們的執行董事的年薪金（不包括可能支付的任何酌情花紅）。

執行董事 人民幣

項頡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0,000

龔任遠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000

岳周敏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0,000

黃向前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6,000

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葉衛剛先生及黃灌球先生各自已獲聘用，初步為期三年。我們的非執
行董事不會向本公司收取任何薪金。

王毅先生、李鳳玲先生及陳世敏先生各自已獲聘用，分別由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二零一
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起計為期三年。應付我們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年度董事袍金
如下：

獨立執行董事 港元

李鳳玲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0,000

王毅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0,000

陳世敏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0,000

除董事袍金外，概無獨立非執行董事預期就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而收取任何其他薪
酬。概無董事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已訂立或擬訂立服務合約（不包括一年內屆滿或僱主可於一
年內不付賠償（法定賠償除外）而終止的合約）

2. 董事薪酬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
支付及授予相關董事的薪酬及實物利益分別為人民幣1,000,000元及人民幣8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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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擔保

除本文件附錄一所披露者外，概無我們的執行董事或關連人士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為本
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到期的債務及負債提供擔保。

4. 〔特意留空〕

5. 〔特意留空〕

6. 代理費或佣金

除本文件「歷史與發展」一節所披露者外，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概無因發行或出售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任何股本或借貸資本而給予任何佣金、折扣、經紀佣金或其他特別條款。

7. 免責聲明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

(a) 〔特意留空〕

(b) 〔特意留空〕

(c) 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概無董事因發行或出售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股本而獲
得任何佣金、折扣、代理費、經紀佣金或其他特別條款；

(d) 概無董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創辦，或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於本集團任何成員
公司所買賣或出售或租賃或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擬買賣或出售或租賃的任何資產中
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e) 概無董事於本文件日期仍然有效且就本集團整體業務而言屬重大的任何合約或安排中
擁有重大利益；

(f) 〔特意留空〕

D. 其他資料

1. 〔特意留空〕

2. 彌償保證

項頡先生及Max Vision（「彌償保證人」）與本集團訂立彌償保證契據（即本附錄「重大合同
概要」一段所述的重大合同），向本公司（為本身及作為其附屬公司受託人）提供以下彌償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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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彌償保證契據，每名彌償保證人共同及個別與本集團各成員公司不可撤回地同意、協
定及承諾，其將彌償本集團各成員公司（其中包括）嘉善賽晶生產廠房欠缺房屋權證所引致的所
有索償、費用及罰款（連同搬遷嘉善賽晶生產廠房的費用）；北京賽晶及嘉善賽晶分別未能為其僱
員作出住房公積金供款直至二零零八年五月及二零一零年四月而產生的所有申索、費用及罰款，
以及天津賽晶由二零零八年二月至二零零八年五月期間未能為其僱員作出社會保障基金供款；於
生效日期或之前由於或有關已賺取、應計或已收取、訂立（或視為已賺取、應計、收取或訂立）
或產生的任何收入、溢利或收益、交易、事件、行動、疏忽、事項或事情而應付的稅項；及於生
效日期或之前向本集團及╱或其聯營公司轉讓財產（定義見香港法例第111章遺產稅條例第35條）
而可能引致的香港遺產稅的任何責任。

然而，彌償保證人毋須承擔以下稅項彌償契據責任（其中包括）：(a)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
告所載截至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以及截至二
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的本集團經審核賬目已就有關稅項作出撥備者；及(b)在生效日期
後，因相關稅務機關對法律或詮釋或慣例作出具有追溯力的變動而導致或產生的稅項；或在生效
日期後，因具有追溯力的稅率提高導致或增加的稅項。

3. 訴訟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成員公司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申索或仲裁，且據董事所
知，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亦無任何尚未了結或面臨任何重大訴訟、申索或仲裁。

4. 〔特意留空〕

5. 開辦費用

本公司的開辦費用估計約為7,750美元，由本公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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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意留空〕

7. 〔特意留空〕

8. 〔特意留空〕

9. 〔特意留空〕

10. 〔特意留空〕

11. 〔特意留空〕

12. 〔特意留空〕

13. 其他事項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

(a) 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本公司或我們任何附屬公司概無發行或同意發行繳足或部分
繳足股本或借貸資本，以換取現金或現金以外的代價；

(b) 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本公司或我們任何附屬公司的股本或借貸資本概無附於購股
權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附於購股權；

(c) 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概無就認購、同意認購、安排認購或同意安排認購本公司或
我們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股份而向任何人士支付或應付佣金；

(d) 本公司並無及並不同意發行任何創辦人股份、管理股份、遞延股份或債券；及

(e) 本公司並無已發行可換股債務證券或債券。


